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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FRS要闻

2017 年 7 月 5 日，美国注册会计师协
会（AICPA）的财务报告执行委员会
发布了针对航空、博彩、医疗和电信
行业的收入确认指南草案，这些草案
的终稿将会整合到 AICPA 收入确认
指南中。本期技术提示关注电信行业
的收入确认指南。AICPA 认为对于
行业会计处理的预期影响为中等。

 为了确定是否各项费用在 FASB 的会
计准则汇编议题 606 的范围内核算，
电信运营商将评估是否该合同是与客
户有关的。如果电信运营商得出结论
认为安排不是与客户签订的合同，那
么各项费用不应当采用 ASC606 核
算，应当适用 US GAAP 的其他准则。
如果没有其他准则可以适用，可以类
推采用 ASC 606 的收入确认模式。

�政府支持基金
政府支持基金是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
支付给电信企业的，用于为其所辖区
域提供网络接入、语音或者数据服务
的资金，例如，普及服务基金或者连
接美国基金项目的资金。这类收入还
包括，因为向符合条件的个人提供了
打折的电信业务而从政府机关收到的
特定补偿。

会计处理的考虑
一些政府的项目很明确与提供给特定
的客户相关，例如帮助低收入消费者
购买打折的电信服务的津贴补助，电
信运营商必须得出政府部门符合客户
的定义并且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议符
合合同定义的结论，或者政府部门是
代表特定的客户向电信运营商进行支
付。电信运营商必须确保获得交易补
贴所必需的程序得到遵守，如果这些
条件都满足的情况，那么协议的交易

价格应当包括从客户收取的金额以及
通过协议获得的补贴金额。

一些项目是否直接与最终客户相关并
不明确，例如普及服务基金等。不
符合与客户合同的定义，因此不在
FASB ASC606 的范围内。

�与客户有关的各项费用
这类费用包括根据企业与客户之间的
协议或者监管部门的规定向客户收取
的提供电信服务必须的建设成本。客
户支付的资金，但并没有收到建造设
施的所有权或者利益。

会计处理的考虑
电信运营商需要判断对方是否满足客
户的定义，与交易对手之间的协议安
排是否符合合同的定义，交易对方通
常是最终用户，其中可能包括政府主
体。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服务是日常活
动，这些安排一般都满足与客户签订
合同的定义。

�网络和建设相关费用
这类费用包括企业与房地产开发商协
议商定的网络建设费。通常，电信提
供商从协议中的房地产开发商收到现
金，用于支付在房地产工地或附近建
造网络设备的费用。这一类别还包括
因为道路建设和扩建搬迁网络设施而
应当向政府或其他方收取的费用。

会计处理的考虑
电信提供商需要判断与交易对方的协
议符合 ASC 606 中的合同定义，还
应当考虑是否与协议相关的活动是主
体日常活动。如果房地产开发商符合
客户的定义，协议也符合合同的定义，
适用 ASC 606。

如果电信运营商认为有关设施的搬迁
活动不是电信运营商的日常活动，那
么不能认为是 ASC 606 范围内与客
户签订的合同。

�其他电信费用
这类费用包括向公用事业公司或者其
他电信运营商收取的因其使用公司的
电线杆和电线的费用，向客户收取的
用于数据路由、交换交易的特定光缆
长期资产使用权（例如光缆使用权互
换协议）的费用。

会计处理的考虑
电信运营商需要确定这些安排是否是
或者包括议题 840 中规定的租赁。如
果安排中存在租赁，那么需要评估合
同来确定是否存在不是租赁，而是属
于 ASC606 范围的成分。

如果电信运营商签订了互换协议，那
么需要分析是否存在货币对价，同行
业的主体之间为了促进销售进行的非
货币性资产交换，被排除在 ASC 606
以外，适用 ASC845 非货币性交换准
则。

�附属的费用
这类收入包括打印电话号码本和相关
的广告费，以及代表其他电信运营商
向客户收取的服务费。这类收入还包
括与电话号码数据库销售有关的收
费、向用户收取预下载申请应用的费
用、提供通话数据信息或访问授权机
构收取的费用等。

会计处理的考虑
协议符合与客户签订合同的定义。电
信运营商还应当评估是否作为持续经
营的重要或核心业务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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